Notification to Parents/Guardians – Title I, Part A 
Right to Ask for Teacher’s and Paraeducator’s Qualifications

[Use LEA or School Letterhead]

[DATE]


[bookmark: _Hlk175559959]尊敬的[SCHOOL NAME] 家长和监护人，

联邦教育法要求所有接受 A 部分第 I 篇资助的学校都要告知家长/监护人，他们有权询问其子女的老师和辅助专业人员（也称为教学助理、教育助理或教师助理）的专业资格。辅助专业人员在教师的直接监督下为学生提供学业或其他方面的支持。  

本校接受 A 部分第 I 篇的资助，我们很乐意应您的要求与您分享这些信息。如果您询问该信息，我们将尽快向您提供以下信息：

1. 您学生的老师是否： 
a. 符合俄勒冈州关于教师目前所教年级和学科的执照要求； 
b. 以紧急或其他临时身份任教，通过这种身份，俄勒冈州的资格或执照/认可标准被免除；以及 
c. 在其获得认证的教学领域任教。

2. 您的子女是否由辅助专业人员提供服务，如果是，请说明他们的资格。


如果您希望了解您子女的老师和/或教学辅助人员的资格信息，请拨打[PHONE NUMBER & EMAIL] 联系[CONTACT NAME]。 

本校全心全意致力于所有学生的成功。我们感谢您的合作，共同努力为您的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

此致，



[PRINTED NAME]
[TITLE] 

